
 

院字〔2019〕1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★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

 

各系、所、学院机关办公室： 

《航空宇航学院行政管理岗考核管理办法》经学院党政

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公布并印发，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《航空宇航学院行政管理岗考核管理办法》 

 

航空宇航学院 

2019 年 1 月 3 日 



为进一步完善学院行政管理型岗位的考核评价机制，充

分调动学院行政管理岗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

进学院综合改革开展和“双一流”队伍建设，现依据《航空

宇航学院综合改革方案》，制定本考核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工作原则 

在“业绩导向、统筹考核”的工作方针下，采用定性与

定量相结合、日常工作投入与工作业绩相结合、群众测评与

领导评鉴相结合的原则，对考核人员全视角、多维度考评。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推进的同时，做好评价监督和反馈工作。 

二、考核对象 

截至考核当年 12 月 31 日，在学院工作满半年的行政管

理型岗位在岗教职员工，均需参加考核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考核分工作投入和工作业绩两个方面进行，其中工作投

入采用定性测评的方法，占比考核总分的 70%；工作业绩采

用定量评鉴的方法，占比考核总分的 30%。考核总分进行标

准化处理，得到最终考核分值。 

（一）工作投入测评（占比 70%） 

1.测评内容： 

德：主要指政治思想、团结协作、为人师表、服务意识、

工作作风，参加学院组织的活动等方面； 

能：主要指业务技术水平、组织协调能力、创新能力等

方面； 



勤：主要指工作态度，岗位出勤率、工作责任心、办事

积极性等方面； 

绩：主要指工作完成情况，包括数量、质量、效率，也

包括工作方法等； 

廉：主要指工作中遵守职业操守，严格自律、廉洁奉公，

并能自觉抵制不合规行为。 

2.参与测评人员： 

参与测评的人员包含三类： 

①工作同事：全体行政管理岗人员； 

②教师代表：系所领导班子，即：系所主任、副主任、

支部书记、支部委员； 

学生代表：不少于所带学生的 50%。 

③职能领导：学院领导班子。 

3.测评权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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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值 20 20 20 30 10 

占比 4 3 3 4 3 3 4 3 3 4 3 3 4 3 3 

（二）工作业绩评鉴（占比 30%） 

1.评鉴内容：行政管理型岗位教职员工根据岗位职责和实

际工作内容条目式列出工作业绩清单。清单内容归类填写，

多件同类事件，可通过数值体现工作业绩。 



2.评鉴方法：科员的工作业绩清单由科室主任进行认定评

鉴；科室主任的工作业绩清单由分管院领导进行认定评鉴。

涉及多位院领导的，由领导共同商定。 

四、考核流程 

1.学院成立考核工作小组，布置年度考核工作 

2.个人填报并提交年度考核表 

3.组织测评和评鉴 

4.考核小组进行结果汇总 

5.考核结果公示 

6.单位填报考核情况汇总表并上报学校 

五、考核结果 

1.考核等次： 

①最终分值≧70 分，认定为合格； 

②最终分值＜70 分，认定为不合格。 

2.考核认定：行政管理型岗位人员的考核结果将与年终奖

金挂钩。考核合格人员的年终奖金按照工作量计算后的数值

正常发放；考核不合格人员的年终奖金将在工作量计算后的

数值基础上，按照考核百分比值发放。 

六、本考核管理办法解释权归属学院。 

七、本考核管理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《2017 年度实

验技术型和行政管理型岗位考核工作方案》（院字[2018]7 号）

相关内容同时废止。 

2019 年 1 月 3 日 


